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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法治的力量》

前言

　　中国有没有适足流传后世的经典法律格言？　　这个问题乍听起来十分可笑。但在过往占据主流
的“批判型”法学史中，其答案却是否定的。自从1840年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的大门，
中国社会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深陷落后挨打与血雨腥风境地。由是“打倒孔家店”与封建专制秩
序决裂就成为“五四”以降的法律思想基调；“远学德国、近学日本”的法律全盘西化更成为终结旧
时代、开启新法统的唯一选择。在此特定语境下，无论清末、民国，还是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
国，在近乎百年时间里，多数法律知识分子都不承认中国古代有所谓“法治”，不承认中国有哪些值
得流传后世的优秀法律文化。更有甚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除了一应中西方法律思想被弃如敝帚，
就连共和国自己刚刚建立的法律制度和公检法机构也都被统统砸烂，终于酿成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
场浩劫。这个时候谈法律思想和法律格言，俨然黄粱美梦、不可思议。时序进入21世纪，伴着30多年
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，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重要契机，由此也才迎来了客观、全面地整理传
统法律文化、再续中华法治弦歌的黄金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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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法治的力量》

内容概要

《寻找法治的力量:中国经典法律格言赏析》主要内容简介：中国有没有适足流传后世的经典法律格言
？这个问题乍听起来十分可笑。但在过往占据主流的“批判型”法学史中，其答案却是否定的。自
从1840年西方列强借助坚船利炮打开清王朝的大门，中国社会遭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深陷落后挨打
与血雨腥风境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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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法治的力量》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 春秋时期法律格言第二章  战国时期法律格言第三章  秦汉时期法律格言第四章  魏晋南北朝时
期法律格言第五章  隋唐时期法律格言第六章  宋元时期法律格言第七章  明清时期法律格言第八章  清
末民初法律格言第九章  新中国法律格言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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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法治的力量》

章节摘录

　　特权法在民事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官民之别。传统中国在良人范围内，社会成员
的身份因爵位和官职的差异而呈现鲜明的等级化。在西周时期，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和庶人构成
五等序列，战国秦汉时官民差异增大，在魏晋时期则有门阀等级之分、士庶相别，隋唐以后，则主要
是官僚贵族与庶民的区别。根据等级性的贵贱之别，贵族官僚享受与其等级相配套的民事特权，可以
享受国家经济上的支持，如历代皇亲国戚占有大量的土地并免除税收的现象一直层出不穷，而普通民
众只有糊口的田粮却要承担沉重的国家赋税。二是良贱之别。良人在职业上可以分为“士、农、工、
商”。从事不同的职业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，也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和法律特权。贱指“贱民”，
相对于良人，贱民不具备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身份。贱民中的某些部分，甚至不具备独立的人格，而
只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。贱民在各个时代所包含的内容不尽相同，在战国秦汉时代包括奴婢、赘婿、
后父等，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出现部曲，隋唐时期对贱民作了法律上的规定，贱民由其身份上的不同
，可以分为“官贱民”和“私贱民”两种。“官贱民”包括：官奴婢、官户、工乐户、杂户等，“私
贱民”包括：奴婢、部曲、客女等。明清时期因地域性地从事下贱劳动者而被划人贱民范围的有：蛋
户、丐户、惰民等。贱民基本上没有独立的人格，如唐律中私奴婢的地位仅为“律比畜产”，完全没
有法律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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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法治的力量》

编辑推荐

　　律者，定分止争也。定分止争是关于法律功能的一个古老命题，也是常用常新的治国理政工具。
管子的原话是说：“法者，所以兴功惧暴也；律者，所以定分止争也；令者，所以令人知事也。”梁
启超就此指出，“定分止争”中的“分”就是今人所指之“权利”。“创设权利，必藉法律，故曰定
分止争也。”定分：确定名分。止争：止息纷争⋯⋯　　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。人法
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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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寻找法治的力量》

精彩短评

1、第九章里的某些话稍显牵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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